
申請外籍看護工–求才登記流程說明 
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8條第 8項規定辦理，

並自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 

第１步、被看護者應具備下列資格擇一申請 

★僅因年滿 80 歲只有身分證明文件，未開立任何診斷書者， 

  請洽苗栗就業中心諮詢：037-358395 分機 6400 林小姐 

第２步、申請人向長照中心辦理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 
一、臨櫃辦理，應備文件： 

1、申請人及被看護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資格證明文件 

3、他人代辦需附委託書 

二、掛號郵寄辦理，應備文件： 

1、基本資料傳遞單 

2、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 

3、申請人及被看護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他人代寄需附委託書 

5、資格證明文件 

◎長照中心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 21 鄰光華路 369 號 

   諮詢電話：037-559346 周小姐、037-559970 曾小姐 

第３步、申請人後續應主動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許可 
申請人應於長照中心完成推介後 60 日內主動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許可 

相關諮詢請洽勞動部：02-8995600、直聘中心：02-66130811 

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關心您 

被看護者申請資格 資格證明文件 

開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者 1 年內診斷書影本 

失智症輕度以上者 1 年內診斷書影本 

持特定項目身障證明者 身障證明正反面影本 

使用長照服務（限居家、日照及家托） 

連續 6 個月者 
6 個月收據影本 

１年內曾受外籍看護工照顧者 
前次聘僱許可函影本 

已無外看加附廢聘函影本 

癌症第四期以上或 

70 歲以上癌症第二或三期者 

1 年內診斷書影本 

癌症第二或三期加附重大傷病卡 

申請中階技術看護工 

且身障證明為免重新鑑定或 75 歲以上者 

前次聘僱許可函影本 

身障證明無效期加附身障證明正反面影本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或 

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者 
1 年內診斷書影本 


